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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次发行成功，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约为

１

，

３９３

，

３４９．０３

万元，扣除预计发行费

用约

２４

，

０５５．２５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１

，

３６９

，

２９３．７７

万元。

（五）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首

先在战略配售和网下配售之间回拨。具体回拨机制如下：如果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小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初始网下发行数量相应增加；如果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等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则不进行回拨，初始网下发行数量不变。 上述回拨情况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２

、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未超过

５０

倍

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若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５０

倍且不超过

１００

倍（含）的，应从

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超过

１００

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回拨后无限售期的网下发行数

量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无限售期股票数量的

７０％

；前述所指公开发行证券数量应当

按照扣除设定限售期的证券数量计算， 网下投资者因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而

被限售的

１０％

的股份无需扣除；

３

、在网上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

效报价投资者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４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在《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以下简称“《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六）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

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

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为益海嘉里

１

号员工计划，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

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七）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５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周五）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招股意向书》等相关文件网上披露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

网下路演

Ｔ－４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周一）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截止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

网下投资者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

网下路演

Ｔ－３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初步询价截止日

联席主承销商开展网下投资者核查

战略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Ｔ－２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周三）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确定发行价格、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可申购股数

Ｔ－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周四）

刊登《发行公告》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周五）

网下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周一）

刊登《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Ｔ＋２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周二）

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及《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截止

１６

：

００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Ｔ＋３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周三）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Ｔ＋４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周五）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招股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网上披露

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２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法正常使

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网下申购工作，请网下投资者及时与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八）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三、战略配售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

略投资者组成，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１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２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３

融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４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５ Ｇ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６

深圳华侨城文化产业股权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７

建银聚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８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９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

１０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

１１

上海国企改革品牌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２

浙江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３

上海绿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４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５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６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７

北京物美通达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１８

山东省鑫诚恒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９

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

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益海嘉里

１

号员工计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

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Ｔ－１

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龙鱼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

２５．７０

元

／

股，预计募集资金规模约为

１

，

３９３

，

３４９．０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战

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４８２

，

４７８ ３９７

，

８９９

，

６８４．６０ １２

个月

２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４８２

，

４７８ ３９７

，

８９９

，

６８４．６０ １２

个月

３

融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

，

９９７

，

３１２ ７７０

，

９３０

，

９１８．４０ １２

个月

４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１５

，

４８２

，

４７８ ３９７

，

８９９

，

６８４．６０ １２

个月

５ Ｇ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８

，

３８５

，

４４２ ４７２

，

５０５

，

８５９．４０ １２

个月

６

深圳华侨城文化产业股权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７

，

７４１

，

２３９ １９８

，

９４９

，

８４２．３０ １２

个月

７

建银聚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３

，

８７０

，

６１９ ９９

，

４７４

，

９０８．３０ １２

个月

８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９３５

，

３０９ ４９

，

７３７

，

４４１．３０ １２

个月

９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８０５

，

９２９ １４９

，

２１２

，

３７５．３０ １２

个月

１０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８３８

，

２７４ １２４

，

３４３

，

６４１．８０ １２

个月

１１

上海国企改革品牌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

，

８７０

，

６１９ ９９

，

４７４

，

９０８．３０ １２

个月

１２

浙江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９３５

，

３０９ ４９

，

７３７

，

４４１．３０ １２

个月

１３

上海绿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６７

，

６５４ ２４

，

８６８

，

７０７．８０ １２

个月

１４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２

，

９０２

，

９６４ ７４

，

６０６

，

１７４．８０ １２

个月

１５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６７

，

６５４ ２４

，

８６８

，

７０７．８０ １２

个月

１６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７４１

，

２３９ １９８

，

９４９

，

８４２．３０ １２

个月

１７

北京物美通达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５

，

８０５

，

９２９ １４９

，

２１２

，

３７５．３０ １２

个月

１８

山东省鑫诚恒业集团有限公司

９６７

，

６５４ ２４

，

８６８

，

７０７．８０ １２

个月

１９

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９０２

，

９６４ ７４

，

６０６

，

１７４．８０ １２

个月

２０

益海嘉里

１

号员工计划

１５

，

５６４

，

２０２ ３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１．４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１６２

，

６４７

，

７４６ ４

，

１８０

，

０４７

，

０７２．２０

注：益海嘉里

１

号员工计划的参与人姓名、职务、是否为发行人董监高、认购金额与比

例等情况详见附表一。

（三）战略配售股份回拨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２６４．７７４６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３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

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５６４

，

２０２

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２．８７％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

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４７

，

０８３

，

５４４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２７．１３％

。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

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２

，

６４７

，

７４６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四）限售期安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益

海嘉里

１

号员工计划，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四、网下发行

（一）参与对象

经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确认，本次网下询价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为

３１１

家，管理的

配售对象数量为

４

，

９１２

个，其对应的有效报价总量为

１５

，

７９３

，

８７０

万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

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其报价是否为有效报价及有效申购数量。

（二）网下申购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了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应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通过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录入申购单信息，包括申购价格、申购数量等信息，其中申购价格为本次发行价

格

２５．７０

元

／

股，申购数量应等于初步询价中其提供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有效拟申购数量。

２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只能以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证券账户和银行收付款账户

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配售对象全称、证券账户名称（深圳）、证券账户号码（深圳）和银行收

付款账户必须与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信息一致，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因配售对象信

息填报与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配售对象自行负责。

３

、网下投资者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申购时，无需缴纳申购资金。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

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５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在网下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网下初步配售股份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５

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确定的初步配售原则， 将网下发行股票初步配售给提供有效报价并参与网下申购的配

售对象，并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刊登的《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初步

配售情况。

（四）公布初步配售结果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内容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每个获配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每个配售对象申购数量、每个配售

对象初步获配数量、 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

报价时拟申购量的投资者信息。 以上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五）认购资金的缴付

１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００

，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发行

价格和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 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

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该日

１６

：

００

之后到账的均为无效申购。

认购资金不足或未能及时到账的认购均视为无效认购。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２

、认购款项的计算

每一配售对象应缴认购款项

＝

发行价格

×

初步获配数量。

３

、认购款项的缴付及账户要求

网下投资者应依据以下原则进行资金划付， 不满足相关要求将会造成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无效。

（

１

） 网下投资者划出认购资金的银行账户应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

的银行账户一致。

（

２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否则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

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

３

）网下投资者在办理认购资金划入时，应在付款凭证备注栏中注明认购所对应的股

票代码，备注格式为：“

Ｂ００１９９９９０６ＷＸＦＸ３００９９９

”，若没有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款

失败。

（

４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取得中国结算银行资格的各家银行开立了网下发行专户，

配售对象备案银行账户属结算银行账户的，认购资金应于同一银行系统内划付，不得跨行

划付；配售对象备案银行账户不属结算银行账户的，认购资金统一划付至工商银行网下发

行专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信息表如下：

序号 开户行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１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００００２３０２９２００４０３１７０

２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２０１５０１１０００５９８６８６８６

３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４００１８８３９

４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７７０５７９２３３５９

５

招商银行深纺大厦支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５５９１４２２４１１０８０２

６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３０６６２８５０１８１５００４１８４０

７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４４１０１０１９１９０００００１５７

８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１９８７２

９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８９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７２４２

１０

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８０１０１４０４０００１５４６

１１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５３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４３３０００００２５５

１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

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９１７０１５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１３

１３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０２０８２５９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８

１４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１２４０００１１７３５

１５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５１０２０９０６４

１６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０３００１０５７７３８

１７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６２２２９６５３１０１２

１８

花旗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７５１６９６８２１

１９

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３９２５１８０００１２３５００００２９１０

注：以上账户信息如有更新以中国结算网站公布信息为准。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

ｃｎ－

服务支持

－

业务资料

－

银行账户信息表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信息表”查

询。

（

５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则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对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配售对象，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将对其全部的初步获配新股进行无效处理，相应的无效认购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网

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４

、联席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有效配售对象名单确

认最终有效认购。 初步获配的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发行

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在《发行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５

、若初步获配的配售对象缴纳的认购款金额大于获得初步配售数量对应的认购款金

额，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向配售对象退还应退认购款至原划款

账户，应退认购款金额

＝

配售对象有效缴付的认购款金额—配售对象应缴纳认购款金额。

６

、网下投资者的全部认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

有。

７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六）其他重要事项

１

、律师见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发行的发行与承销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

专项法律意见书。

２

、联席主承销商特别提醒：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在本次发行后达到发行人总股本的

５％

以上（含

５％

），需自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配售对象已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以网下投资者报送的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关联账户为依据， 对配售对象参与网上申购

的行为进行监控。

４

、违约处理：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

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

板、 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

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五、网上发行

（一）网上申购时间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如遇

重大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办理。

（二）网上发行数量和价格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７

，

５９０．２０

万股。

联席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将

７

，

５９０．２０

万股“金龙鱼”股票输入在深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２５．７０

元

／

股。 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购。

（三）申购简称和代码

申购简称为“金龙鱼”；申购代码为“

３００９９９

”。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网上申购时间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投资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发行人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者除外）均

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市值按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的日均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计算。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

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

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

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Ｔ－２

日日终为准。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持有市值按其证券账户中纳入市值计算范围的股份数

量与相应收盘价的乘积计算。 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

５

，

０００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

足

５

，

０００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５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５００

股或其整

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可申购上限和当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不

得超过

７５

，

５００

股。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 证券公司转

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

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证券账户单独计算市值并参与申购。 不合格、休眠、注销

证券账户不计算市值。非限售

Ａ

股股份发生司法冻结、质押，以及存在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限制的，不影响证券账户内持有市值的计算。

（五）申购规则

１

、 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

购。所有参与本次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若投资者同时参

与网下和网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２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５００

股，超过

５００

股的必须是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但不得超过回拨前网

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不得超过

７５

，

５００

股。

对于申购量超过联席主承销商确定的申购上限的新股申购， 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视为

无效予以自动撤销；对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３

、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有市值的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

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按深交所交易系统

确认的该投资者第一笔有市值的证券账户的申购为有效申购，对其余申购作无效处理；每

只新股发行，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 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

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均为无效申购。

４

、不合格、休眠、注销和无市值证券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上述账户参与

申购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其作无效处理。

（六）网上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 且已开通创

业板市场交易权限。

２

、市值计算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需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日均值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 投资者相

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市值计算标准

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

３

、开立资金账户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前在与深交所联

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

４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网上投资者根据其持有的

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交所联网

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

１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

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申购所需的款项）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

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

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

２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理委托

手续。

（

３

）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

４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证券公司不得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

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５

）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七）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１

、如网上有效申购的总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量，不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

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２

、如网上有效申购的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则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结算系统

主机按每

５００

股确定为一个申报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申报

号，每一中签申报号认购

５００

股。

中签率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

×１００％

（八）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的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实际发行量， 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

方式进行配售。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有效申购数据，按每

５００

股配一个申购

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

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

处确认申购配号。

２

、公布中签率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３

、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主持摇

号抽签， 确认摇号中签结果，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当日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

点。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中签结果。

４

、确认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九）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公告的《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Ｔ＋２

日

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十）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 对于因网上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情况，结算参与人（包括

证券公司及托管人等）应当认真核验，并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如实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申报。 截至

Ｔ＋３

日

１６

：

００

结算参与人资金交收账户资金不足以完成新股认购

资金交收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无效认购处理。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

销商包销。

（十一）发行地点

全国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六、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处理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

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发

行结果公告》。

七、中止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１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２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４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５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细则》第五条，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现证券

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 可责令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暂

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

事宜。 投资者已缴纳认购款的，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尽

快安排已经缴款投资者的退款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有效期内，且

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深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

发行。

八、余股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认购数量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部分由联席

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含

７０％

）， 但未达到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时，缴款不足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Ｔ＋４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

配售募集资金和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九、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网下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向投资者网上定价

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十、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Ｋｕｏｋ Ｋｈｏｏｎ Ｈｏｎｇ

（郭孔丰）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１３７９

号

１５

层

联系人：

Ａｎｇ Ｂｅｅ Ｌｉｎｇ

（洪美玲）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８２ ３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８２ ２０６５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座

１０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７

、

８６４５１５４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附表一：中金益海嘉里

１

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信息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发行

人董监高

认购资管计划金

额（万元）

持有份额

比例

１

穆彦魁 总裁 是

７００ １．７５％

２

牛余新 副总裁 是

６００ １．５０％

３

班彦芳 物流部副总监 否

３５０ ０．８８％

４

蔡广林 财务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５

曾福全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６

陈波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总监

／

包装油事业部

总监

否

５７５ １．４４％

７

陈朝富

面粉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

生产部专业副

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８

陈栋 食品工业渠道事业部副总监 否

４００ １．００％

９

陈范生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１０

陈家彦 生产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１

陈琳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２

陈文全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３

陈学松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４

陈宗林 烘焙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５

崔新宇 油脂科技事业部总监 否

５７５ １．４４％

１６

曹秉钧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７

曹娟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１８

邓富桥 研发中心专业副总监 否

３２５ ０．８１％

１９

董旭永 人事行政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４００ １．００％

２０

董志明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２１

杜海涛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２２

段大进 供应链管理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２３

Ｆｒｅｅｋ

Ｂｏｅｌｅｎ

饲料原料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２４

方刚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２５

方长青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７５ ０．６９％

２６

房洪强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２７

房彦江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７５ ０．６９％

２８

冯润亭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２９

付铁 财务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２００ ０．５０％

３０

甘的佺 面粉事业部总监 否

３２５ ０．８１％

３１

高磊 米业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３２

高连庆 面粉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３３

顾德曦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３４

顾骏程 餐饮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３５

郭经田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３６

郭明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３７

郭文化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３００ ０．７５％

３８

郝峰 油脂科技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３９

郝继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４０

郝智超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４１

何永祥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３００ ０．７５％

４２

洪美玲 财务副总监 是

３７５ ０．９４％

４３

胡鹏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４４

黄传三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４５

黄宏斌 烘焙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４６

黄群山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７５ ０．６９％

４７

黄筱淮 包装油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３００ ０．７５％

４８

贾子瑜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４９

简小红

财务部专业副总监

／

包装油事业部专业

副总监

否

３５０ ０．８８％

５０

姜博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５０ ０．６３％

５１

姜元荣 研发中心副总监 否

２５０ ０．６３％

５２

蒋航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５３

雷礼华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３７５ ０．９４％

５４

李超 米业事业部副总监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５５

李东群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５６

李冬冬 烘焙渠道事业部副总监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５７

李冬辉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３２５ ０．８１％

５８

李红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５９

李丽丹 油脂科技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２００ ０．５０％

６０

李庆和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５７５ １．４４％

６１

李书毅 供应链管理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６２

李涛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６３

李卫强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６４

李晓宇

餐饮渠道事业部副总监

／

包装油事业部

副总监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６５

李旋 供应链管理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６６

李晔楠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６７

李育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６８

李长平 投资部总监 是

１２５ ０．３１％

６９

李振宇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７０

廖宇力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４００ １．００％

７１

林艳华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７２

林壮坤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７３

凌国锋 生产部总监 否

４２５ １．０６％

７４

刘波 人事行政部副总监 否

５１０ １．２８％

７５

刘汉朋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７６

刘红建 财务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３００ ０．７５％

７７

刘建兵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７８

刘进江 饲料原料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７９

刘敬东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８０

刘均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８１

刘丽 面粉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８２

刘文宇 财务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８３

刘向军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８４

刘佐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８５

柳德刚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３２５ ０．８１％

８６

卢四情 食品工业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８７

陆玟妤 财务总监 是

５２５ １．３１％

８８

栾德全 生产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８９

骆卫兵 食品工业渠道事业部总监 否

５２５ １．３１％

９０

吕克勇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９１

马登品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９２

马金锋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９３

米杰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９４

奈永光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９５

牛犇 物流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９６

欧阳暾

暾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９７

潘锋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００ ０．５０％

９８

潘坤 品管部总监

／

公共事务部副总监 否

５２５ １．３１％

９９

彭君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１００

任征 烘焙渠道事业部总监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０１

阮忠友

ＩＴ

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１０２

尚祎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０３

邵斌 饲料原料部总监 否

５７５ １．４４％

１０４

沈静雅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０５

盛岩 物流部总监 否

２７５ ０．６９％

１０６

盛志洪 供应链管理部总监 否

３００ ０．７５％

１０７

石彪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０８

宋文青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０９

孙志刚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７５ ０．６９％

１１０

邰卫星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１１

谭宁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１１２

陶琦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００ ０．５０％

１１３

陶西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１４

田勇军 财务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１５

田元智 法务总监 是

１２５ ０．３１％

１１６

涂长明 油脂部总监

／

公共事务部总监 否

４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７

王斌德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１１８

王传鹏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１１９

王春娥 面粉事业部副总监 否

２７５ ０．６９％

１２０

王德强 财务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２１

王格平 品管部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２２

王宏君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２３

王宏伟 公共事务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２４

王磊

１

生产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４５０ １．１３％

１２５

王利群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２６

王然鹏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副总监

／

调味品事业

部副总监

否

４２５ １．０６％

１２７

王瑞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２８

王巍 米业事业部总监 否

４７５ １．１９％

１２９

王巍

１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３０

王伟 饲料原料部副总监 否

３５０ ０．８８％

１３１

王兴寿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１３２

王煜霞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３３

王振荣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３４

王振宇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３５

魏秉章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３６

魏莱 包装油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１３７

魏涛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３８

文静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３９

吴会祥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７５ ０．６９％

１４０

吴建华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４１

吴强 米业事业部副总监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４２

吴涛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４３

吴宇 米业事业部副总监 否

２５０ ０．６３％

１４４

吴志华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１４５

吴子兵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４５０ １．１３％

１４６

谢正奎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４７

邢少昆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４８

徐拥军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３２５ ０．８１％

１４９

徐振波

食品工业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

研发

中心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５０

闫浩 财务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３００ ０．７５％

１５１

严星辉 饲料原料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１５２

杨安杰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５３

杨滨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５４

杨东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５５

杨开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５６

杨天奎 油脂科技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１５７

杨晓东 物流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３５０ ０．８８％

１５８

姚德鑫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１５９

叶斌 餐饮渠道事业部总监 否

５００ １．２５％

１６０

叶新毅 食品工业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６１

易智伟

生产部专业副总监

／

花生芝麻业务部专

业副总监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６２

于风义 米业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６３

于继东 食品工业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６４

于倩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１６５

于树棣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１６６

庾江洪 面粉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６７

袁海发 面粉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１６８

张海军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６９

张宏荣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７０

张慧卓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３００ ０．７５％

１７１

张建辉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１７２

张建武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７３

张建新 人事行政总监 是

５２５ １．３１％

１７４

张建洋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７５

张健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００ ０．５０％

１７６

张军海 油脂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１７７

张良文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６５ ０．４１％

１７８

张林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７９

张林

１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８０

张鹏 粮食业务部总监

／

油脂部副总监 否

３５０ ０．８８％

１８１

张世强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８２

张烁炜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８３

张炜 米业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８４

张耀辉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８５

张毅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８６

赵安雪 面粉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１８７

赵红梅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副总监

／

包装油事业

部副总监

否

５２５ １．３１％

１８８

赵劲松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８９

赵志平 面粉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１９０

赵紫星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００ ０．５０％

１９１

郑光耀 面粉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１９２

郑显清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５０ ０．３８％

１９３

周强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９４

周志锋 饲料原料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１９５

朱俊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７５ ０．４４％

１９６

朱雷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９７

朱天松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１００ ０．２５％

１９８

朱肖炜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１９９

庄昭勇 生产部专业副总监 否

１２５ ０．３１％

２００

邹志明 生产部副总监 否

２２５ ０．５６％

注：陆玟妤、穆彦魁、牛余新担任公司董事；张建新担任监事会主席；李长平担任公司

监事；田元智担任公司职工监事；洪美玲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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